湖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选聘工作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号）、《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教研〔2023〕2号）等文件精神，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导师岗位的学科专业范围及类型
导师岗位选聘仅限于我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包括批准招生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类别或专业领域），分为学术型导师、专业型导师和校外实践导师。
二、学术型导师岗位的基本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方针政策，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二）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关注学科前沿，能够履行导师职责。
（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硕士学位。
（四）业绩条件。近五年，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业绩方
面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两条：
1.高水平论文
①理工农医类：在高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本学科相关论文4篇。
②人文社科类：在高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本学科相关论文（含艺术作品）3篇。
2.专著、专利
在一级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或授权发明专利1件。
3.科研成果奖
获国家级政府奖1项（排名前5）；或省部级政府奖1项（排名前3）；或社会科技奖1项（排名第1，参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社会科技奖励目录）。
4.科研项目
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到账经费的横向项目（理工农医类40万元，人文社科类10万元）。
5.社会服务
被副省（部）级及以上采纳咨询报告1项；或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1项；或制定国际、国家标准1项；或成果转化经费5万元；或其他同等成果。
三、专业型导师岗位的基本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方针政策，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二）具有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在所申请的专业类别或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工程背景或实践经验，能够履行导师职责。
（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硕士学位，或入选省级“科技副总”，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且在相关领域有至少5年工作经验，或具有博士学位。
（四）业绩条件。近五年，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业绩方面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两条：
1.高水平论文
①理工农医类：在高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2篇。
②人文社科类：在高水平期刊或会议上发表本专业相关论文（含艺术作品）1篇。
2.专著、专利
在一级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或授权发明专利2件。
3.科研成果奖
获国家级政府奖1项（排名前8）；或省部级政府奖1项（排名前5）；或市厅级政府奖1项（排名第1）；或社会科技奖1项（排名前3，参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社会科技奖励目录）；或国际知名科技竞赛奖、国家一级学会/协会科技奖1项（排名前3）。
4.科研项目
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2项；或主持到账经费的横向项目（理工农医类80万元，人文社科类20万元）。
5. 社会服务
被副省（部）级及以上采纳咨询报告1项；或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1项；或制定国际、国家标准1项；或成果转化经费10万元；或其他同等成果。
四、学术型/专业型导师的选聘程序
（一）个人申报。申请人向学科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学院审核申请材料，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投票表决。
（三）学院推荐。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确定拟推荐名单，公示后上报。
（四）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研究生院复核拟推荐名单，并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表决。
（五）学校审定。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导师名单，公示后发文聘任。
五、校外实践导师岗位的基本条件与选聘程序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行专业型导师和校外实践导师共同指导制度。校外实践导师配合专业型导师完成专业实践、项目研发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一）校外实践导师岗位的基本条件
1.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拥有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入选省级“产业教授”，原则上应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
2.熟知本专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势，在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较突出工作成绩和业务水平。
（二）校外实践导师选聘程序
满足基本条件者填写《校外实践导师申请审批表》，并将《审批表》和职称业绩等相应证明材料提交至专业所在学院，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表决后上报研究生院备案，备案后由相应学院聘任。
六、导师资格的直接认定
（一）新引进教师已是研究生导师的，提供原单位批准其担任研究生导师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审核同意后，可申请直接认定。
（二）学校引进的A-C类人才或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学科带头人，经学校人才工作办公室审核同意后，可申请直接认定。
（三）直接认定程序：申请人填写《研究生导师岗位直接认定/解除聘任申请审批表》，并将《审批表》和相应证明材料提交至学科专业所在学院，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报并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七、其他
（一）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低于学校规定的选聘标准，并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
（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业绩未经特殊说明的，申请人均须排名第一（第一通讯作者视作排名第一），具体业绩数量均指至少达到的数量。
（三）我校35周岁及以下青年博士申请专业型导师岗位时，不满足业绩条件的，但在某一业绩中特别突出的，可以破格申请。
（四）导师岗位与学科专业相对应。导师只能在导师岗位对应的学科专业上招收研究生，学术型导师岗位原则上不超过2个、专业型导师岗位不超过3个。若需增聘或解聘某一学科专业上的导师岗位，可自行提出申请。
（五）外单位人员申请导师资格的需符合下列要求：单位之间或申请人与学位点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学术型导师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业型导师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学术型导师岗位不超过1个、专业型导师岗位不超过1个。
（六）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原《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与管理办法（试行）》（湖师院发〔2018〕46号）同时废止。本办法由校行政负责解释，学校研究生院具体承办。

